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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進入健身房請著運動服及運動鞋，否則禁止入內。 

二、為維護健身房清潔，確保使用者的安全，嚴禁嬉戲、吸菸、嚼食檳榔、口香

糖，且不得攜帶飲料食物。 

三、使用器材，遵從管理人員之指導，依正常程序使用。使用器材後，歸回原位。 

四、使用者在運動前，若發現器材損壞，立即通知管理人員。 

五、使用時，若不依規定使用而發生意外，自行負責。造成機械損壞，照價賠償。 


